
附件1：

新乡市林业局政务诚信承诺书

为深入贯彻中央、省、市诚信建设相关部署，把诚信建设尤其是政务诚信建设作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，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水平，树立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，现向社会公开承诺如下：
一、认真履行职责，增强服务意识。深入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，在履行职责过程认真执行“首问负责制”，对企业和服务对象超前服务、跟踪服务、全程服务高效服务，杜绝“生、冷、硬、顶、拖”等现象。

二、严格依法行政、规范审批流程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有关工业和信息化的方针政策，企业申报各类项目时规范审批制度和审批流程，压缩审批前置要件及时限。实行“一次性告知制”、“限时办结制”等制度，工作中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，依法做好相关产业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三、切实改进作风，廉洁自律。局机关各级工作人员严格执行“中央八项规定”和省委、市委的廉洁自律有关规定，深入开展政务诚信和党风廉政建设，密切联系群众，厉行节约，强化自律意识，严格落实责任追究，树立政府公开、公正、诚信、清廉的良好形象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方：新乡市林业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0月9日

附件2：

（XX事项）信用承诺书（样本）

              （申请单位名称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，现向             （受理机关）申请           （事项），郑重承诺如下：

（一）对所提供的资料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和有效性负责。

（二）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规定，依法开展相关经济活动，全面履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，近3年无违法违规记录。

（三）加强自我约束、自我规范、自我管理，不制假售假、不虚假宣传、不违约毁约、不恶意逃债、不偷税漏税，诚信依法经营，未列入“信用中国”网站严重失信名单。

（四）自愿接受行政主管部门的依法检查，违背承诺约定将自愿承担违约责任，并接受法律法规和相关部门规章制度的惩戒和约束。

（五）自觉接受政府、行业组织、社会公众、新闻舆论的监督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。

（六）本信用承诺书同意向社会公开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企业法人代表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新乡市林业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0月9日印发


